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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抗清名將張煌言在復國無望後隱居海島，但不幸於康熙三年（1664）

為清人所執，並因屢勸不降而遭處決。張氏死後，其英雄事蹟通過他的遺集

及遺民友人的筆錄而代代相傳，成為後世的重要歷史記憶。綜觀張氏身後百

年，其事蹟由暗地流傳到公開談論，不同社群都嘗試對之提供各自的解讀。

從浙東傳聞中的「王先生」、易代遺民記憶中的大明「孤臣」，至清初士人筆

下的新朝「頑民」，當中的微妙變化，為我們探討清初的社會政治發展，提供

了極具參考價值的資訊。過往，不少史學家傾向把清人對張煌言等抗清明臣

的表彰，看成是明遺民反清情緒的延續。惟考諸史實，這些文字大部分並未

隱含任何對清政府統治合法性的質疑或挑戰。反之，他們向清政府提出平反

的要求，無疑是對滿洲統治者作為儒家倫理仲裁人之權威地位的認可。 

 

關鍵詞：張煌言、明清易代、集體記憶、黃宗羲、全祖望 

 

永曆十六年（康熙元年，1662），南明（1644-1662）桂王朱由榔（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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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1646-1662在位）舉家在雲南遭降清明臣吳三桂（1612-1678）殺害。1 

同年，魯王朱以海（1618-1662，1645-1655 監國）在金門病死。2 
至此，

以朱明血脈為號召的抗清運動已宣告徹底失敗。
3 
為逃避緝捕，行朝忠臣或

退隱山林，或流亡海島，但部分重要人物最終仍為清政府所俘獲，並在寧死

不屈下，選擇了就刑殉國之路。他們當中，包括了南明抗清名將張煌言

（1620-1664）。 

張煌言，字玄箸，號蒼水，小字阿雲，浙江鄞縣人，崇禎十五年（1642）

舉人。南明弘光政府（1644-1645）覆亡後，他與浙東一群忠於明室的縉紳

擁立魯王監國抗清，其後曾「三入長江」，並於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

1659）與鄭成功（1624-1662）「北征」至南京。4 
及至復國無望，他散軍南

田懸嶴，隱居海島，惟不幸於康熙三年（1664）為清人所執，最後因屢勸不

降而遇害。
5 

張煌言的死，雖為他的抗清事業劃上了句號，但他的英雄事蹟—特別

是被執後堅持「臨難毋苟免」的勇氣—卻在其身後經由他的遺集和遺民友

人的筆錄而得以代代相傳，成為後世對明（1368-1644）、清（1644-1912）

鼎革時期的重要歷史記憶。後人在重讀他的碑傳時，每每都能從中讀出不同

的時代意義。綜觀張氏身後百年，其事蹟由暗地流傳到公開談論，不同社群

都嘗試對之提供各自的解讀。當中的微妙變化，正好為我們探討清初的社會

政治發展，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資訊。 

------------------------------------------ 
1  清．王夫之，《永曆實錄》，收入《船山全書》（長沙：嶽麓書社，1992），第 11 冊，

卷 1〈大行皇帝紀〉，頁 369。 

2  〈皇明監國魯王壙誌〉，見陳漢光、廖漢臣，〈魯王史蹟考察記〉，《臺灣文獻》11.1(1960. 

3): 121。 

3  Lynn Struve,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93. 

4  清．張煌言，《北征錄》，收入氏著，《張蒼水全集》整理小組編，《張蒼水全集》（寧

波：寧波出版社，2002），頁 128-138。 

5  清．馬齊等，《聖祖仁皇帝實錄》，《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 4 冊，卷

13「康熙三年十月戊辰」條，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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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年九月七日（1664年 10月 25日），張煌言在杭州為清政府處決。

由於此時張家已遭籍沒，他身後的殮葬安排，全賴多位不避嫌疑的浙東有心

人冒險襄助，才最終得以解決。全祖望（1705-1755）對箇中來龍去脈，敘

述頗為詳細： 

……（張煌言就刑後），鄞人故御史紀五昌捐金，令公（煌言）甥朱相玉

購公首，而杭人張文嘉、沈橫書等殮之。有朱錫九、錫旂、錫昌兄弟者，

豫為公買地經紀之。而鄞人萬斯大（1633-1683）等葬之南屏之陰。姚

江黃公宗羲（黃宗羲，1610-1695）為之銘，子木（羅子木，?-1664）
等三人附焉。

6  

惟礙於清初的政治環境和氣氛，
7 
時人多不敢公開直言其事，故事隔十五年

（康熙十八年，1679），當黃宗羲前往杭州拜祭張氏，在「草荒樹密」的野外

尋得墓穴所在地後，不禁悲從中來，慨嘆「夜臺不敢留真姓」，一代忠臣竟落

得死後還須隱姓埋名的下場。
8 
其後數十年，熟悉內情的人仍一直稱墓主為

------------------------------------------ 
6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內編》，收入氏著，朱鑄禹彙校，《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 9〈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鄞張公神

道碑銘〉，頁 195。紀五昌，字衷文，鄞縣人，受業錢肅樂（1606-1648），《海東逸史》

有傳。參見清．翁洲老民，《海東逸史》，收入《海東逸史（外三種）》（杭州：浙江古

籍出版社，1985），卷 17〈忠義四〉，頁 82。張文嘉字仲嘉，仁和人，《杭州府志》

有傳。參見陳璚等編，《杭州府志》（民國十一年（1922）鉛印本），卷 138〈儒林〉，

葉 17a-18a。 

7  清人入關之初，對社會言論的控制尚寬，惟順治十八年（1661）莊廷鑨（?-1655）「《明

史》案」後漸趨嚴厲。此案無疑在社會上產生一定的嚇阻作用，使人對談論明史—

特別是南明史—起了戒心。再者，張氏生前與明鄭政權關係密切，鄭氏部隊活躍閩

海，為清政府心腹大患，直至 1683 年方為施琅（1621-1696）所平定。其間，政治

上的緊張形勢，亦使張氏遺事成了敏感的話題。莊氏史案，參見全祖望，《鮚埼亭集

外編》，收入《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冊，卷 22〈江浙兩大獄記〉，頁 1168-1169；

清．楊鳳苞，《秋室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7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卷 5〈記莊廷鑨史案本末〉，葉 5a-10b（頁 59-62）。鄭氏政權對清沿海的威

脅，參看楊友庭，《明鄭四世興衰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8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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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以致一般人鮮有知道埋骨者的真正身分。從今存清代前期杭州人

徐逢吉（1656-1740）9 和陳景鐘（1741舉人）所寫的地方史筆記可以推知，

在乾隆朝（1736-1796）以前，與張煌言有關的史事，還是十分敏感的課題，

言者往往抱有顧忌。徐氏於其雍正（1723-1736）末年刊行的《清波小志》

中，
10 
曾提及張氏在杭州受刑之事，但卻特意隱去事件中主角的真實姓名，

只說： 

（康熙）甲辰（1664）七月，「王先生」被執至武林（杭州），至九月七

日就義。從者二人……共收而瘞之南屏之原。
11 

陳景鐘於乾隆三年（1738）作《清波小志補》，12 
他在書中憶述岳丈曾於雍

正三年（1725）誤購煌言墓前地，「欲營葬太岳」，後得悉「此忠臣墓也」，

才「急退還，不索其值」，並特意「過其墓」，「奠一卮而返」。這時，陳氏才

敢打破多年來的忌諱，詳述張氏被執和受刑的經過，並明確指出： 

徐先生（逢吉）《小志》（《清波小志》）中所稱「王先生」葬處，即蒼

水（張煌言）先生也。其初人多諱言之，故奉稱「王先生」云。
13 

晚年講學杭州的俞樾（1821-1906），在他的《茶香室續鈔》中也曾經提到類

似的見聞，謂： 

王先生即張蒼水也。當時諱之，故曰「王先生」。
14 

------------------------------------------ 
第 11 冊，《南雷詩曆》，卷 2〈尋張司馬墓〉，頁 290-291。黃炳垕，《黃梨洲先生年

譜》（《黃宗羲全集》第 12 冊），頁 47。 

9  徐氏生卒年，歷來論者多語焉不詳，據近人考證，他應生於順治十三年（1656），卒

於乾隆五年（1740）。有關考證，參看朱則杰，〈清代杭州詩人叢考〉，《杭州師範大

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6(2008.11): 58-62；《清詩考證》上冊（北京：人民文

學出版社，2012），頁 111-116。 

10  有關《清波小志》的成書，參看來新夏，《清人筆記隨錄》（北京：中華書局，2005），

頁 157-158。 

11  清．徐逢吉，《清波小志》，收入《清波小志（外八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卷下，頁 77。 

12  作者自云「《小志補》作於乾隆著雍敦牂冬十月」，即乾隆戊午（乾隆三年）。參看清．

陳景鐘，《清波小志補》，收入《清波小志（外八科）》，頁 105。 

13  陳景鐘，《清波小志補》，頁 104。 

14  清．俞樾，《茶香室續鈔》，收入《茶香室叢鈔》（北京：中華書局，1995），第 2 冊，

 



陳永明／政治抑壓下的集體記憶—清初張煌言事蹟的傳播 111 

由此可見，談論張氏遺事，在康（熙，1662-1723）、雍兩朝尚被人視為禁忌，

而這種情況，要到乾隆初年才稍見寬解。
15 

史料顯示，清初那種緊繃的政治氣氛，並未能阻止朋輩私下對張煌言

的悼念和追思，更有人欲藉替他寫墓誌銘和立傳，將其事蹟流傳後世。
16 
就

現存文獻所見，在張氏身後，多位友人曾賦詩或撰文致哀，
17 
而第一篇較

全面記述張煌言生平的文字，則應推黃宗羲在康熙十六年（1677）左右寫

成的〈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
18 
據黃氏所言，黃、張二家本屬世 

------------------------------------------ 
卷 4〈皁隸葉雲〉，頁 583。 

15  除了乾隆初年陳景鐘的《清波小志補》不再諱言張煌言抗清之事外，另一值得注意的

例子為乾隆二十四年（1759）成書的《象山縣志》。該書卷 10〈寓賢傳〉載有張傳一

篇，扼要地敘述了張氏在南明抗清運動上的成績，並對其遇害寄予無限的同情。參見

清．史鳴皋修，姜炳璋、冒春榮等纂，《象山縣志》（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

卷 10〈人物志三．寓賢．國朝〉，葉 17b-18a。考乾隆時期的思想控制無疑十分嚴厲，

但當時政府對民間「表忠」的言論似乎尚留有餘地，否則編纂時受到官方「嚴加控制，

層層把關」的地方志，應不敢有這種大膽的做法。 

16  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的悼亡政治學，對探討張氏友人為

其寫傳亦不無參考價值。誠如德里達指出，「悼亡」乃一種將他者內化（interiorization 

of the other）的過程，而很多時候，人們對朋友的悼念，或多或少都帶有一種自戀的

傾向，換句話說，追悼友人，為的是憐憫自己。參看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Reckon with the Dead: Jacques Derrida’s Politics of 

Mourning,” in Jacques Derrida, The Work of Mourning, eds.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p. 1-30. 

17  這些友人包括林時對（1615-1705）、黃宗羲、高斗權（1622-1701）、鄭溱（1612-1697）

等遺民。參見張煌言，《張蒼水全集》，〈附錄一．題詠．詩詞〉，頁 346-347；〈序跋〉，

頁 383-385。 

18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 10 冊，〈碑誌類〉，頁 280-286。吳光指出，這篇墓誌銘於

今見康熙十九年（1680）原刻的《南雷文案》中「有目無文，補鈔本則有目有文」，

題作「丁巳」（1677），而《南雷文定五集》中，「題目『丁巳』作『改本』」，又「稿

本（《黃宗羲南雷雜著稿真蹟》）無『丁巳』二字」。參見墓誌銘的〈校勘記〉，頁 287。

並參吳光的考證，載《黃宗羲全集》第 11 冊，〈黃宗羲遺著考（六）〉，〈南雷詩文諸

集及散佚詩文考〉，頁 475；吳光，《黃宗羲著作彙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頁 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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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19 
他在順治二年（1645）「與仲叔兩弟，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步迎

魯王於蒿霸」，
20 
至順治六年（1649），因清政府「以勝國遺臣不順命者，令

有司錄家口上聞」，「乃陳情監國（魯王），得請，間行歸家」，
21 
其間與張氏

共事達四年之久。而在退隱之後，他仍然很關心抗清友儕的安危，並曾暗中

支援浙東的抗清活動，
22 
故對魯事所知甚詳，對張氏為人亦十分了解，認為

「玄箸（張煌言）為人，躍冶而明敏過人，故能就死從容，有文山（文天祥，

1236-1283）氣象。」23 
黃宗羲之外，曾與張氏同屬魯王部下舊臣的查繼佐

（1601-1676），24 
在他的明史專著《罪惟錄》中，亦有替張煌言立專傳。

25 
不

過，由於《罪惟錄》成書後並未刊行，原稿也只是在少數士人圈子中流傳，

直到清末才有機會正式出版，
26 
所以向來談論張煌言事蹟者，多本於黃氏的

墓誌銘。觀乎黃氏的文字，它扼要地概括了張煌言由投筆從戎至兵敗身死的

抗清經歷，全文感情真摰，字裡行間，除了悼念亡友之外，亦寓有「為故國

存信史」的深義，充分顯示了清初明遺民不向政治現實妥協的堅決態度。
27 

大抵上，時至清代，「國亡寫史」已成了中國的史學傳統，而對於明朝遺

------------------------------------------ 
19  黃宗羲，《思舊錄》，《黃宗羲全集》第 1 冊，〈張煌言〉，頁 387。 

20  黃炳垕，《黃梨洲先生年譜》，頁 31；徐定寶主編，《黃宗羲年譜》（上海：華東師範

大學出版社，1995），頁 73。 

21  黃炳垕，《黃梨洲先生年譜》，頁 34；徐定寶主編，《黃宗羲年譜》，頁 99。 

22  徐定寶，《黃宗羲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97-101。 

23  黃宗羲，《思舊錄》，頁 387。 

24  查繼佐於順治二年「奉魯（王）起事江上」，次年「江上內變」，遂退出抗清行列。參

見清．沈起，《查繼佐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41-42。 

25  清．查繼佐，《罪惟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 2 冊，卷 9〈抗運諸臣

傳下．張煌言〉，頁 1562-1565。此外，今存有佚名者所作〈兵部左侍郎張公傳〉（《張

蒼水全集》，頁 257-261），《張蒼水全集》的編者推測，作者應為明遺民高斗權，惟

未知所據為何。較之黃氏的張銘和查氏的《罪惟錄》張傳，是傳所記者，主要為張氏

隨鄭成功北征失敗逃亡入海經過，對於浙東抗清局勢，多語焉不詳。 

26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 1，頁 1-8。 

27  對於清初南明史書寫，筆者曾在拙作〈從「為故國存信史」到「為萬世植綱常」：清

初的南明史書寫〉中作過詳細討論，本文有關這方面的分析，大抵仍承襲了該文的觀

點，詳參拙著，《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頁 105-148。並參姜勝利，《清人明史學探研》（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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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而言，這無疑是他們可以報效故國的最後工作。
28 
不少曾經親身參與抗清

運動的志士，在事敗歸隱山林之後，經常都以國史為念，並且擔心自己與同

儕的救國事蹟，最終會因史冊失載而湮沒於後世。
29 
對於黃氏等遺民史家來

說，為故國寫史，為勝朝忠臣立傳，固是無可推諉的「後死之責」，而其意義

更不僅僅在於緬懷過去，同時還具有彰顯人間正氣的現實意義。黃宗羲替張

煌言所寫的墓誌銘，開宗明義便道出了這一點： 

語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所謂慷慨、從容者，非以一身較遲

速也。扶危定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絲有所未盡，不容但已。

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容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愚公移山、精衛填

海，常人藐為說鈴，聖賢指為血路也。是故知其不可而不為，即非從

容矣。
30 

這番說話，反映了他對士人職責的認識。在黃宗羲心目中，「扶危定傾」是人

臣不可推卸的責任，只要一日「吾身未死」、「吾力未盡」，便不容苟且塞責。

士大夫既以天下為己任，則在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面前，其考量的重點便不

在成敗得失，而應在於「義之所在」。換言之，他們不應因為本身的努力或可

能會徒勞無功，而放棄作為「四民之首」所應盡的使命和責任。職是之故，

儘管環境惡劣，末代忠臣的努力，在別人眼中彷如「愚公移山、精衛填海」，

不但實際效果成疑，而且還會換來世人的訕笑，譏評他們不識大體，惟在道

德責任的驅使下，他們卻仍然堅持不懈，務求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黃宗羲對張煌言至死不屈事蹟的肯定，便旨在道出：明末忠臣所體現的，正

正是儒家傳統中所強調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從容」道德精神。
31  

------------------------------------------ 
28  Yang Lien-sheng ( 楊 聯 陞 ),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he Standard Histories from the T’ang through the Ming 

Dynasty,” in William G. Beasley and Edwin G.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48. 

29  黃宗羲嘗自歎：「寒夜鼠囓架上，發燭照之，則弘光時邸報，臣畜之以為史料者也。

年來幽憂多疾，舊聞日落。十年三徙，聚書復闕。後死之責，誰任之乎？」參見黃宗

羲，《黃宗羲全集》第 2 冊，《弘光實錄鈔》〈序〉，頁 1。 

30 《黃宗羲全集》第 10 冊，〈碑誌類〉，〈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頁 280。 

31  清．阮元編，《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下冊，《論語》，〈憲問〉，頁

251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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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對明遺民姜埰（1607-1673）於明亡後堅持客死異鄉的評論，或

可以作為他這種觀點的補充。姜氏原為山東萊陽人，崇禎四年（1631）進士，

明亡前因言獲罪，貶戍宣州。
32 
據黃氏的記述： 

（姜埰）甲申（崇禎十七年，1644）二月，遣戍宣州衛。未踰月而京師陷，

先生（姜埰）不敢以桑海之故，弁髦君命，終身不返故居，卒葬於敬

亭。
33 

譜載，姜埰在謫戍宣州衛途中，不幸遭逢國變而流落江南，後雖得南京政府

赦罪，但由於每念及並未獲得先帝寬宥之旨，故有生之年都不敢違背出戍之

令，一直堅持不應私自回鄉，臨終前更一再囑咐子女，要把他葬在宣州，以

示其不忘先帝之志。
34 
黃氏對姜氏看似近乎迂腐的做法，有如下的評價： 

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也。夫國破君亡，是非榮辱，已為昨夢，先

生（姜埰）猶硜硜不變，自常人言之，未有不以為迂者也。試揆之於義：

朝廷無放赦之文，臣子營歸田之計，謂之不違，得乎？故升菴（姜埰）歿

於戍所，勢所不得不然；先生葬於戍所，勢可以不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

古人作事，未嘗草草……。先生下窆宣城，而後戍事告終，……是之謂「義

至」。
35 

從黃宗羲對姜埰因無朝廷「放赦之文」而不敢「營歸田之計」的稱許，可見

他認為人臣的職責，必須貫徹始終，力求做到「仁盡義至」。在他看來，仁人

志士這種發自內心的自我要求，並不會因為外在環境的改變而須臾或忘。這

正好解釋了何以他會對張煌言的「從容」之舉推崇備至。黃宗羲在張氏墓誌

的結語中，又特意將墓主與宋末忠臣文天祥作一比較，指出張氏的成就比諸

後者有過之而無不及： 

間嘗以公（煌言）與文山（文天祥）並提而論：皆吹冷焰於灰燼之中，無

尺地一民可據，止憑此一綫未死之人心以為鼓盪。然而形勢昭然者也，人

------------------------------------------ 
32  清．姜埰，《姜貞毅先生自著年譜》，收入氏著，《敬亭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

部第 193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康熙刻本），葉 1a-4b（頁 532-533）；12a-b

（頁 537）。 

33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 10 冊，〈記類〉，〈念祖堂記〉，頁 110。 

34  清．姜安節、姜實節，《府君貞毅先生年譜續編》，收入《敬亭集》，葉 4a-b（頁 542）。 

35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 10 冊，〈記類〉，〈念祖堂記〉，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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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莫測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測則亦從而轉矣。唯兩公之心，匪

石不可轉，故百死之餘，愈見光彩。文山之《指南錄》，公之《北征紀》，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山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戌（1646）航

海、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經

營者，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虛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處為益難

矣。
36 

黃宗羲在其《行朝錄》的序言中曾自言，他之所以著力於勝朝舊事，無非欲

藉助史傳，使後世「知一二遺老孤臣，心懸落日，血濺鯨波，其魂魄不肯盪

為冷風野馬，尚有此等人物」。
37 
由此足見，黃氏為張氏寫誌立傳，目的便是

要表彰死者值得敬佩的「從容就義」道德勇氣，使之得以流芳百世。正如另

一同時的遺民中人林時對（1615-1705） 38 
所說：「孤臣軼事憑遺老，寫向琅

函萬古傳。」
39 
這種動機，可以說幾乎是所有明遺民撰寫南明史的其中一個

主要原因。類似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例如，明遺民高宇泰（1618-1678）

為明季死難忠臣所作的《雪交亭正氣錄》，其用意便在於使「人心繇而不泯」，

讓忠臣的行誼「得憐且愧者十百於億萬人之中」。
40 
又如查繼佐《國壽錄》之

命名，實寓有「其人雖死，而其事不朽」之深意。
41 
借用侯方域（1618-1655）

的說話，抗清者「功不成，節乃見」，而彰顯「故明養士三百年」之報，
42 
可

以說是明遺民為明、清易代死節者立文字的共識。 

更重要的是，從明遺民的角度出發，他們為勝朝寫史，還可以用來表白

自己堅貞不屈的志節，特別是為殉節忠臣所立的文字，它不但是對死者的崇

------------------------------------------ 
36 《黃宗羲全集》第 10 冊，〈碑誌類〉，〈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頁 286。 

37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 2 冊，《行朝錄》〈序〉，頁 111。 

38  有關林時對生平的考訂，參考拙作，〈明遺民林時對考—兼辨現存幾種林氏傳略之

訛誤〉，收入拙著，《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頁 277-298。 

39  林時對，〈哭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鄞縣蒼水張公〉（《哭殉難諸公詩》第七首），收

入《張蒼水全集》，〈附錄一．題詠．詩詞〉，頁 346。 

40  清．高宇泰，《雪交亭正氣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自序〉，頁 3。 

41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卷 9，頁 409。據近人考證，《國壽錄》成書應早於《罪

惟錄》，約在 1649-1657 年之間。參見上海圖書館為《國壽錄》（上海：中華書局，

1959）所寫的〈前言〉，頁 2。 

42  清．侯方域著，王樹林校箋，《侯方域全集校箋》上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

卷 5〈任源邃傳〉，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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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也同時是對自己遺民身分的肯定。在大多數清初明遺民的心目中，那些

在易代之際殺身成仁的同儕，其節操與自己於明亡後堅拒不出的志節是一致

和相通的，兩者之間並無高下之分。
43 
用黃宗羲的說話，「遺民者，天地之元

氣也」，「自有宇宙，祇此忠義之心，維持不墜，但令淒楚蘊結」。
44 
他又以宋

史為例，指出： 

宋（960-1279）之亡也，文（天祥）、陸（秀夫，1237-1279）身殉社稷，

而謝翱（1249-1259）、方鳳（1241-1322）、龔開（1221-1305）、鄭思肖

（1241-1318）徬徨草澤之間，卒與文、陸並垂千古。……謝、方、龔、

鄭，皆天地之元氣也。
45 

儘管遺民與殉國者生死殊途，但是他們為故國所作的犧牲，卻同樣教人肅然

起敬。
46 
因此，對於死難者的追思和表彰，也同時意味著對生存者的肯定和

勉勵。若從這個角度來看，則黃宗羲替張煌言寫墓誌銘，亦可以理解成是他

對本身道德抉擇的一種自我認同（self-identity）。47 
作者視張氏為明忠臣的典

範，並通過對其為故國獻身殉節的回憶，確認自己的遺民身分和責任，由此

使自己更加堅信，「盡忠守節」是每個前朝遺民所必須堅守的基本道德原則。

而一如為國捐軀，遺民志節也是儒家道德的最高表現，亦即是他口中所說的

「天地之元氣」。職是之故，黃宗羲筆下的張煌言，不啻是作者源於忠臣情結

------------------------------------------ 
43  何冠彪，〈論明遺民之出處〉，載氏著，《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

局，1991），頁 53-59。 

44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 10 冊，〈碑誌類〉，〈謝時符先生墓誌銘〉，頁 411。 

45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 10 冊，〈傳狀類〉，〈余恭人傳〉，頁 598。 

46  明末清初，士大夫對如何評價生與死的抉擇，曾有過不少頗為深入的討論。有關情況，

參看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特別是

頁 137-204。 

47  現代心理學和社會學曾先後從不同層面揭示了「自我認同」在人類生命歷程中的重要

意義。精神分析學家指出，這種認同感是人格發展中消除焦慮、肯定自身價值和避免

陷入「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的重要因素；而社會學家則認為，它是個人依據其

經歷反思下的結果，是個人對自身之社會身分、角色和責任的確認。參見 Erik Erikson,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Selected Paper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9);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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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投射和自我期許。48 這也是當時整個明遺民群體，通過對敘述明季忠

臣事蹟所建構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49 

誠如梁啟超（1873-1929）所言，清初的頭三、四十年，「完全是前明遺

老支配學界」。
50 
史學便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由於清初統治者視明、清關係

為政治禁忌，復又多諱言定鼎期間的滿、漢矛盾，故一般仕清漢人，多避談

明、清鼎革舊事，甚至將之視為史學禁區。
51 
相反地，不少明遺民卻抱著為

「故國存信史」的熱誠，積極投入民間的修史活動中，故在成於清代順治

（1644-1662）一朝或康熙初年的南明史籍中，持遺民史觀的著作，無論在數

量或影響上，都佔了支配性的優勢。毫無疑問，這段時間的南明史話語主導

權，主要落在一班遺民史家的手中。
52 
在他們的潛移默化之下，其史觀亦不

------------------------------------------ 
48  應該指出的是，黃宗羲對於君臣關係的認識頗為複雜，明顯存在著理智和情感上的矛

盾。作者曾指出，黃氏在寫《明夷待訪錄》的時候，早已擺脫了「一姓之忠」的教條，

進而用「以天下為事」的角度去考慮君臣關係。（參見拙作，〈遺民意識與「君臣之義」：

黃宗羲的個案〉，拙著，《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頁 23-41。）然而，在

情感上，終其一生都似乎不曾擺脫情感上的「忠臣情結」。 

49  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指出，社會上不同的群體，

都會在成員交往的過程中，形成其對過去的特殊認識，並使之成為該群體團結成員的

凝聚力。參看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trans. Lewis A. Coser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近年史學界對清初遺民群體及遺

民意識的研究成果不少，有關這方面問題的探討，可參看李瑄，《明遺民群體心態與

文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李定芳，《清初遺民社會：滿漢異質文化

整合視野下的歷史考察》（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50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收入《飲冰室合集》第 10 冊（北京：中華書

局，1989），頁 16-17。 

51  以谷應泰（1620-1690）的《明史紀事本末》為例，全書八十卷，起〈太祖起兵〉，

終〈甲申殉難〉，對明、清之際的史事多避而不談。參看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北

京：中華書局，1977）。據徐泓的考證，谷書實為其幕客分撰，而由谷氏掛名總其成。

參考徐泓，〈《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作者及其編纂水平〉，《史學史研究》2004.1 
(2004.3): 62-71。 

52  據闞紅柳的研究，在她蒐集得到的 218 位順、康兩朝史家中，屬於「明王朝的維護者」

的，便佔了 137 人，為總數的 62.8%。見氏著，《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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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不覺間為社會大多數人所接納，對清代前期的南明史書寫，產生了不容忽

視的影響。所以，一般人在談論到張煌言等人的抗清事蹟，亦會不自覺地採

取了與遺民相近的視角，自然而然地對他們寄予無限的同情。惟無容否認的

是，對於那些入清後方出生或成年的漢族士人來說，他們生值太平盛世，並

未經歷過改朝換代的衝擊，更沒有體會過所謂「亡國傷痛」。再者，此時的滿

洲皇帝，已由當初的入侵者，搖身一變成了中國的合法統治者。因此，他們

在解讀南明抗清史的時候，不管對抗清者多麼同情，在心態上卻難與其遺民

前輩完全一致。其間的轉變，不但透視了人心在不同年代的微妙變化，而且

也印證了生存環境對個人認知的約制—讀史者對歷史的詮譯，往往帶有深

刻的時代烙印。 

浙江史家邵廷采（1648-1711）所寫的《東南紀事》，便是這方面的很好

例子。史載邵氏受業於韓孔當（1599-1671），53 
生平「向往陽明（王守仁，

1472-1528）、蕺山（劉宗周，1578-1645）及姚江書院諸先生」，54 
又嘗問學

於黃宗羲，
55 
是姚江學派的其中一位重要傳人。由於受到遺民前輩的影響，

他對明朝額外有一份敬意。在他的眼中，「三代而下，取其足當正統者，僅有

漢（西漢，前 202-9；東漢，25-220）、唐（618-907）及明」三朝而已，而

明朝「秉天地之義氣，以嚴立國，迨其亡也，有殉社稷之君。一代之教，比

于漢、唐，殆超過之」。
56 
是故，他很早便對勝朝遺事深感興趣，尤特別注意

對明季忠臣事蹟的採集和記述，
57 
並認為，南明諸王雖「寄命強臣」，但「民

懷其舊，未忍離叛，尚有十餘年」，足見其「德澤之結人心」。
58  

------------------------------------------ 
為研究對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頁 70。 

53  清．萬經，〈理學邵念魯先生傳〉，載於清．邵廷采，《思復堂文集》（杭州：浙江古籍

出版社，1987），〈附錄〉，頁 535。 

54  清．龔翔麟，〈文學邵念魯先生墓誌銘〉，邵廷采，《思復堂文集》，〈附錄〉，頁 530。 

55  邵廷采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給予友人的信中自言：「十餘年前，嘗以《讀史百則》

呈正黃（宗羲）先生，後又蒙授《行朝》一編，殷勤提命，難忘是恩。」參見邵廷采，

《思復堂文集》，卷 7〈謝陳執齊先生〉，頁 308。 

56  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卷 8〈正統論二．漢唐明秦隋〉，頁 340。 

57  並參考唐燮軍、張偉，〈邵廷采史學述略〉，《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1.3(1998.9): 

49-54。 

58  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卷 8〈史論．歷年〉，頁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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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邵廷采自己所說，他一直以來都很關注官修《明史》的工作進展，康

熙十八年更為此而上書史館進陳意見。當他知道朝廷有旨，南明「福、唐、

魯、桂四王，許附懷宗（崇禎帝，朱由檢，1611-1644，1627-1644在位）

紀年」時，便積極蒐集與此有關的史料，繼而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後，

陸續完成了兩部南明專著—一部為專記永曆一朝事蹟的《西南紀事》，而

另一部則為專記唐、魯舊事的《東南紀事》。
59 
綜觀這兩本書，處處都流露

出作者對南明君臣的同情。其中，《東南紀事》有張煌言的專傳，詳細敘述了

他半生「為國忘家」的抗清事蹟。傳後更附帶議論，曰： 

王文成公（王守仁）有言：「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此責成於可成之

日，不以一死塞也。若以律文天祥、張世傑（?-1279），豈其然哉？世傳己

亥（順治十六年，1659）長江之役，有壬午（崇禎十五年，1642）舉人，

方會試下第歸，對其家人，如醒如囈，咄咄仰天曰：「同年生作何等事，而

我自顧爾乎？」信由斯言，煌言固死而不死，不成而真有成也。余未得見

先生，而曾讀《冰槎集》、《奇零草》，悲其志。又從介韜（葉振名，1618- 
1685）、翼明（劉光世）兩君，悉先生生平，乃鄉人尚有不為徐庶加之罪者。

於乎九原可作，其何敢辭！
60 

考張煌言死時，邵廷采方十八歲。
61 
兩人雖同為浙江人，家鄉相距只有四、

五十公里，但之前似乎並不相識，而邵氏自言，他對張氏抗清事蹟的認知，

主要來自讀其遺著，以及那些曾與張氏共事之遺民友人的轉述。雖然他未有

機會直接認識其人和親睹其事，但對傳主由衷敬佩之情卻躍然紙上。對於某

些人責怪張氏「不為徐庶」
62 
以致禍及家人的苛刻批評，他更為之而感到憤

------------------------------------------ 
59  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卷 7〈謁毛西河先生書〉，頁 310。姚名達，《邵念魯年譜》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繫著《東南紀事》及《西南紀事》之事於康熙三十六及

三十八年（頁 95、104），惟卻未有說明兩書之成書時間。錢茂偉推斷，兩書應分別

成於康熙三十六及三十七年（1698），而《西南紀事》應先於《東南紀事》。見氏著，

〈邵廷采《西南紀事》與《東南紀事》研究〉，《寧波大學學報》18.6(2005.11): 2。 

60  邵廷采，《東南紀事》（《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332 冊，光緒甲申（1884）邵武徐氏

叢書本），卷 9〈張煌言〉，葉 7b（頁 69）。 

61  姚名達，《邵念魯年譜》，頁 27。 

62  徐庶，字元直，漢（202-220）末潁川人，生卒年不詳。史載，他最初效力劉備

（161-223），並向之推薦諸葛亮（181-234），後因其母為曹操（155-220）所拘，遂

辭別劉備改投曹操。事見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64），卷 35〈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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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不平。 

不過，畢竟時移世異，邵廷采身處的時代，清政府的統治已日趨鞏固，而

其合法地位亦漸漸為一般漢人所認可。
63 
故儘管邵氏對南明抗清諸臣推崇備

至，稱許「煌言固死而不死，不成而真有成也」，惟這並不表示他會因此而受

到他們的抗清情緒所感染，認同他們的反清政治立場。觀乎《東南紀事》及

《西南紀事》，兩者均奉大清正朔。作者雖曾說過，希望史書能「存弘光之年，

使得概從亡國之例」，
64 
但在論史時，卻毫不猶豫地採納了清朝官方的說法，

以「明之亡于崇禎十七年，天也」，
65 
又認為「天之亡明，亦帝有以自取之

矣」，
66 
特別是崇禎皇帝的治國能力，尤須為明亡負上一定的責任： 

（崇禎帝）剛而自賢，莫肯慮下，屢用詔獄、廷杖以待言者。任人理財，每

與《大學》平天下之道反。其好惡，觀黃道周（1585-1646）、劉宗周

（1578-1645）之進退亦可見矣。……後之人主，無執理任剛，決於違諫，

使君臣俱覆，以宗社為孤注，如莊烈者，可不鑒哉！
67 

又說： 

崇禎之世非無人，患用之後時，與齟齬之不得達其用。……及盜入門，中

外土崩，向所養百萬之兵，勞身焦思以籌足食者，曾無一人御敵。事勢已

去，乃議悔過罪己，恩威俱不足以感畏民。
68 

------------------------------------------ 
葛亮傳第五〉，頁 914。 

63  這可以從明遺民抗拒清政府態度的軟化中得見，當中，以黃宗羲的轉變尤值得注意。

有關的討論，參看吳光，〈黃宗羲反清思想的轉化—「與徐乾學書」的考證和說明〉，

《文星》106(1987.4): 160-162；〈「與徐乾學書」的考證和說明〉，氏著，《古書考辨集》

（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89），頁 181-188；王思治、劉鳳雲，〈論清初「遺民」反

清態度的轉變〉，《社會科學戰線》1989.1: 128-137；李瑄，〈清初五十年間明遺民群

體之嬗變〉，《漢學研究》23.1(2005.6): 291-324；拙作，〈遺民意識與「君臣之義」：

黃宗羲的個案〉，收入拙著，《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頁 23-41。 

64  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卷 10〈擬徵啟禎遺書謝表〉，頁 482。 

65  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卷 8〈史論．伏節〉，頁 354。邵氏又曾說：「明室之盛至神

宗（朱翊鈞，1563-1620，1572-1620 在位）而極，而亂亡之本實基之。……崇極而

圮，固神宗蓄成之哉！」（同書，〈史論．列傳〉，頁 359-360）。 

66  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卷 8〈史論．列傳〉，頁 360。 

67  邵廷采，《東南紀事》，卷 3〈黃道周〉，葉 21a-21b（頁 36）。 

68  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卷 2〈明戶部尚書死義倪文正公傳〉，頁 91。類似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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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西南紀事》中，邵氏又強調，「明室既亡，桂王僑寄滇、粵」，勢

難與歷史上的偏安王朝相提並論。
69 
凡此種種，皆足見他是以清人的立場述

勝朝之史。他對張煌言等南明忠臣的謳歌，乃基於傳統的倫理道德考慮，欲

藉之「昭融忠士，證向道統」，
70 
而不像他所敬重的明遺民前輩史家那樣，有

藉此寄託眷戀故國之意，更談不上有任何反清的意圖。全祖望曾譏諷邵廷采

「讀書甚少」、「不知而作」，這種評價或未免失諸偏頗，但他指邵氏生平著述，

乃「欲表章儒先，發揚忠孝」，
71 
則頗能道出兩《紀事》的為文本旨。 

另一位浙江史家溫睿臨（1705 舉人）72 
的《南疆逸史》，也是一個值得

詳細討論的個案。它反映了作者在清初遺民史觀的影響下，如何以清人的身

分，重新詮譯張煌言等人，以至整個南明抗清運動的歷史意義。溫氏在書中

說，他對張煌言抗清事蹟的認識，最先是來自家鄉長輩的口耳相傳： 

司馬（張煌言）之殉義也，余尚童稚，粗知人事，見長老述之，未嘗不流

涕也。
73 

考溫氏《南疆逸史》一書，與邵廷采的《東南紀事》和《西南紀事》一樣，

都是成書較早的清人私修南明史著，並以「史事完備，體例詳贍」見稱。
74 
作

------------------------------------------ 
亦見於〈明左都御史李忠文公傳〉，頁 99；以及〈少帥恒岳朱公傳〉，頁 123。 

69  邵廷采，《西南紀事》（《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332 冊，光緒甲申（1884）邵武徐氏

叢書本），卷 1〈桂王〉，葉 23b（頁 107）。 

70  清．徐友蘭，〈文集跋〉，見邵廷采，《思復堂文集》，〈附錄〉，頁 558。 

71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冊，卷 47〈答諸生問《思復堂集》

帖〉，頁 1770。有關全氏評價的辨正，參見何冠彪，〈書全祖望《答諸生問〈思復堂

集〉帖》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論叢》第 6 輯（北京：

中華書局，1985），頁 211-237。 

72  溫睿臨，生卒年不詳，杭世駿（1696-1773）等修的乾隆《烏程縣志》（《續修四庫全

書》史部第 704 冊，清乾隆十一年（1746）刻本），有傳：「溫睿臨，字令貽，烏程

人，以詩、古文名。性忼直，好面折人過。游京師，卿相皆敬禮之。康熙乙酉（1705）

舉北闈。熟粵、閩事，所至博訪，考覈異同，成一家言。」見該書，卷 7〈人物〉，

葉 7b，頁 386。李根源，《永昌府文徵》（昆明：曲石叢書版，民國 30 年（1941）），

亦謂：「溫睿臨，號哂園，浙江烏程人，搜羅明季遺書，撰《南疆逸史》四十四卷（原

注：錄紀載一篇）。」見第 1 冊，葉 16 上。 

73  清．溫睿臨，《南疆逸史》上冊（上海：中華書局，1959），卷 32，頁 228。 

74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卷 9，頁 390。《南疆逸史》的寫作和成書時間約在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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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言，是書的編纂，乃源於受到好友萬斯同（1638-1702）的鼓勵。《南疆

逸史》的〈凡例〉中，記錄了溫、萬兩人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有關此事

的一次對話： 

昔吾友四明萬子季野（萬斯同）方輯《明史》，語余曰：「鼎革之際，事

變繁多。金陵、閩、粵，播遷三所，歷年二十，遺事零落，子盍輯而志之，

成一書乎？」余曰：「是《明史》之所賅也，余何事焉？」萬子曰：「不

然。《明史》以福、唐、桂、魯附入懷宗，紀載寥寥，遺缺者多，倘專取

三朝，成一外史，及今時故老猶存，遺文尚在，可網羅也。逡巡數十年，

遺老盡矣，野史無刊本，日就零落，後之人有舉隆（武）、永（曆）之號

而茫然者矣！我儕可聽之乎？」余曰：「事則然矣。其間固有抗逆顏行，

伏屍都市，非令甲之罪人乎？取之，似涉忌諱也，刪之，則曷以成是書？」

萬子曰：「不然。國家興廢，何代無之。人各為其主，凡在興朝，必不怒

也。不得已而遂其志爾。故封阡表容，贈通祀闕，歷代相沿，著為美談。

本朝初定鼎，首褒殉國諸臣，以示激揚，其在外者，不暇及爾，褒與誅可

並行也。且方開史局時，已奉有各種野史悉行送部，不必以忌諱為嫌之令

矣，采而輯之何傷！」余因曰：「諾。」
75 

溫、萬均是在入清後才成年的漢人，
76 
惟兩人在政治取向上卻明顯存在差異。

萬氏由於其家「三世四忠」，自己又受業於黃宗羲門下，故即使他在明亡時尚

未成年，但終其一生都以明遺民自況，
77 
反之，溫睿臨則已經毫無保留地以

------------------------------------------ 
至 1722 年，參見上海圖書館的〈前言〉，收入溫睿臨，《南疆逸史》上冊，頁 1。並

參見 Lynn Struve, “Uses of Histo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he Southern Ming in 

Ch’ing Historiography,”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4), pp. 

47-48. 

75  溫睿臨，《南疆逸史》上冊，〈凡例〉，頁 3。陳訓慈、方祖猷，《萬斯同年譜》（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1991），繫此事於康熙三十五年（頁 187）。 

76  萬斯同生於明崇禎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1638 年 3 月 9 日）（陳訓慈、方祖猷，《萬

斯同年譜》，頁 27），以中國人的計算方法，1644 年明亡時只有七歲，張煌言死時，

他剛 27 歲。溫睿臨的生卒年不詳，但他自言張煌言去世之日，自己「尚童稚」，則其

年齡應較萬氏為小。 

77  萬斯同的遺民態度，充分反映在他參與清修明史工作的原則上。他在整個修史過程

中，一直堅持「不置銜，不受俸」。有關萬氏的生平，參看全祖望，《鮚埼亭集內編》

上冊（《全祖望集彙校集注》），卷 28〈萬貞文先生傳〉，頁 518-521；陳訓慈、方祖

猷，《萬斯同年譜》；方祖猷，《萬斯同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朱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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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自居。
78 
不過即使如此，溫氏在明、清易代史的觀點上，卻相當認同萬

斯同的見解，主張當初興朝為求一統天下，固不得不誅殺那些堅持效忠前朝

的「抗逆」者，但在尊重「各為其主」的前提下，事過境遷後亦應該對這批

人予以褒揚，做到「褒與誅並行」。基於這個原因，《南疆逸史》在論及熊汝

霖、錢肅樂及張煌言等南明死節忠臣時，大多推許有加。其言曰： 

逸史氏曰：（魯王）監國之事，熊（汝霖）、錢（肅樂）二公始之，張（煌

言）司馬終之。三人者，固天下才也，使當明之盛世，且與于（謙，

1398-1457）、王（文，1393-1457）爭烈矣。不幸而值末流，謀之不見

用，用之不得盡其才，譬之九尺之軀俯矮簷之下。吁，可悲也！
79 

這種論斷顯然帶有濃厚的主觀臆測成分，主要是出於作者對熊、錢、張三人

的敬佩。這也一再說明，儘管溫睿臨乃以清人的身分重構南明史，但他對於

南明抗清運動和曾經參與其事的歷史人物，都採用了一種同情的歷史移情

（historical empathy）書寫手法，予以充分的肯定。80  

正如司徒琳（Lynn Struve）的研究所指出，在康熙年間，即使是那些在

入清後成長的漢族士子，不少仍對衰亡已久的漢族大明王朝，抱有一種相當

複雜的情感。
81 
前面所舉的兩個例子，不論是邵廷采的《東南紀事》，又或是

------------------------------------------ 
強，《布衣史官：萬斯同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方祖猷認為，萬斯同

對清人的態度在 1679 年有著明顯的變化。這一年，「三藩之亂」（1673-1681）大抵

已接近尾聲，面對清室統治日趨牢固的現實，萬氏在保存華夏文化的前提下，才答允

有條件地參與由清室所主持的修史工作。參見氏著，《萬斯同評傳》，頁 94-95。 

78  這一點可以從他所寫的《出塞圖畫山川記》得到印證。在該書裡，我們可以看到作者

對大清武功鼎盛的熱情歌頌。參見溫睿臨，《出塞圖畫山川記》，收入張均衡輯，《適

園叢書》第 23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葉 1a-6b。 

79  溫睿臨，《南疆逸史》上冊，卷 32，頁 228。 

80 「歷史移情」，這裡指的是把歷史事件和人物放回其所屬的歷史脈絡（historical context）

中，嘗試設身處地去思考和理解，當中或會涉及同情和諒解，但卻不一定認同有關歷

史人物的立場和做法。參考 Stuart J. Foster, “Historical Empath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ome Final Thoughts,” in O. L. Davis, Jr., Elizabeth Anne Yeager and Stuart J. Foster, eds., 

Historical Empathy and Perspective Taking in the Social Studies (Lanham: Rowman & 

Litt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pp. 167-181. 

81  Lynn Struve, “Ambivalence and Action: Some Frustrated Scholars of the K’ang-hsi 

Period,” in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 Jr., eds.,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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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睿臨的《南疆逸史》，當中對南明史事的處理手法，或多或少都揭示了清初

新一代地方漢族士人那種既認同清人統治的合法性，但又不忍否定南明忠臣

志節的矛盾情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面對這種兩難的困局，邵廷采和溫

睿臨等「清人」史家並非完全沒有對策。為了調和明、清對立的政治立場，

他們在書寫南明歷史時，並沒有將遺民前輩的政治觀點照單全收，而是嘗試

利用強調儒家的君臣倫理原則，盡量淡化整個南明抗清運動的政治含意。簡

而言之，他們筆下的南明史，已是一段「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歷

史，而他們敘述張煌言等人抗清，重點只在於「盡忠」，而不在於他們所抵抗

的對手是誰。
82  

其實，這種既擁護清政府的統治，而又同情前明忠臣的態度，並非只侷

限於邵廷采和溫睿臨等社會地位較低的地方士人之間，它亦同時見於不少在

朝漢族達官顯要的言論之中。資料顯示，早在清人入主北京之後，不少仕清

的漢族士子便曾多次上奏，要求旌表在民變中殉國的明季忠臣，
83 
認為此舉

將有利於重建明末以來敗壞已久的社會道德秩序。
84 
及至南明抗清運動衰敗

之後，持此論者更進一步要求清政府，把表彰明季忠臣的範圍，從「死於寇」

者擴展至包括那些為弘光、隆武（1645-1646）小朝廷殉節的人，寬宥他們

因忠於明室而抗命新朝的「桀犬吠堯」行為，並同時建議把他們的事蹟納入

官修中的《明史》之內。今存湯斌（1627-1687）、徐乾學（1631-1694）、

徐元文（1634-1691）和彭孫遹（1631-1700）等漢臣的奏摺中，都保存了

------------------------------------------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24. 

82  有關清代南明史「去政治化」發展的研究，參看拙作，〈從「為故國存信史」到「為

萬世植綱常」：清初的南明史書寫〉，《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頁 105-148。 

83  巴泰（?-1690）等，《世祖章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3 冊，卷 8「順治元年八月辛

巳」條，頁 82；卷 11「順治元年十一月庚寅」條，頁 106；卷 21「順治二年十一月

戊辰」條，頁 189；「順治二年十一月壬申」條，頁 189-190；卷 24「順治三年二月

甲午」條，頁 207；卷 25「順治三年三月」條，頁 213；卷 27「順治三年七月己未」

條，頁 228；卷 34「順治四年九月丙辰」條，頁 278；卷 76「順治十年六月辛亥」

條，頁 598；卷 91「順治十二年三月辛亥」條，頁 712；卷 108「順治十四年二月戊

戌」條，頁 842。 

84  清．魏裔介，《兼濟堂文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1〈褒錄幽忠曠典疏〉，

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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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類似的言論。
85 

其後，徐乾學的弟弟徐秉義（1633-1711）更將信念化為行動，乘居鄉

養病之暇，完成了一本題為《明末忠烈紀實》的明末忠臣傳記。
86 
全書將甲

申或之前的殉難者按殉難地點分類，而南明諸臣則按所效力的政權分類，一

一記述了他們的殉節事蹟。張煌言在此書中也有專傳，與劉宗周、祁彪佳

（1602-1645）、夏允彝（1596-1645）諸人同列〈殉國傳〉中。87 
作者在書前

有一篇〈凡例〉，為自己何以主張朝廷要表彰南明抗清諸臣，委婉地作過詳盡

的解釋。其間，他特別強調： 

吠堯桀犬，安知天命新君？梗化頑民，亦是西周義士。是以唐褒堯君素

（?-618）之節，贈官刺史；明嘉余闕（1303-1358）之死，立廟忠臣。我

大清肇造區夏，軼駕前王，列聖相傳，以仁厚立國。如張春（?-1631）抗

命，則赦而不誅；范景文（1587-1644）等殉君，則賜以美諡。大哉！真

堯舜公溥之心，其視前朝之忠烈，與當代一例。倘聽其零落，非所以仰聖

意也。
88 

------------------------------------------ 
85  參看清．湯斌著，范志亭等輯校，《湯斌集》上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卷 2，奏疏，〈敬陳史法疏〉，頁 32；清．徐乾學，《憺園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

部第 1412 冊，康熙冠山堂印本），卷 10〈條陳明史事宜疏〉，葉 2b-3a（頁 439）；

卷 14〈脩史條議〉，葉 22a-22b（頁 490）；清．彭孫遹，《松桂堂全集》（《清代詩文

集彙編》第 12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乾隆八年（1743）刻本），卷

35〈明史立道學忠義二傳奏〉，葉 10a-11b（頁 227）。綜觀這些在朝士人為南明忠臣

爭取平反的議論，為避免觸怒統治者，都會不約而同地採取了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

一方面批評當年那些南明忠臣「未達天心」、「不識去就之機」的梗頑態度，而另一方

面又以「周之頑民，即殷之義士」等理由為他們開脫，希望朝廷可以寬大予以包容。

這種「頑民」論，一直為朝野士人抗衡清廷否定南明人物政策，發揮了頗為有效的保

護傘作用。 

86  根據地方文獻的記載，《明末忠烈紀實》一書的寫作時間，大約在康熙二十一至三十

三年（1682-1694）作者居鄉期間。參見張金莊，〈前言〉，載於清．徐秉義，《明末

忠烈紀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頁 1。王逸明謂，康熙二十一年「秉義

遷右中允，以病乞歸」，而直至三十三年七月才奉召回京修書。氏著，《昆山徐乾學年

譜稿》，收入氏著，《新編清人年譜稿三種》（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第 2 冊，

下編，頁 70、126。 

87  徐秉義，《明末忠烈紀實》，卷 18〈殉國傳〉，頁 384-386。 

88  徐秉義，《明末忠烈紀實》，〈凡例〉，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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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徐氏上述文字與前面提過之湯、徐、彭等人的奏摺對比，則不難發覺，

通篇論點大多是承襲了前人之說而已，當中並無多少新意，不過，它卻可以

算是此類觀點的一個總結，而是書的編纂，也正是這種理念的落實。種種跡

象顯示，這種以清人身分立論，本乎「君臣大義」以臧否人物的南明史觀，

在朝野士子的普遍支持下，正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並取代之前的遺民史觀，

在清初的社會話語中，取得了主導的地位。考諸史實，雖然終康、雍兩朝，

在朝漢族士子表彰南明忠臣的主張，似乎並未得到統治者的贊同，但也不見

得會因其未能盡合乎上意而遭到封殺。起碼，朝廷從未明令禁止有關的討論，

而持論者也並沒有因為他們的主張和言論而受到處分。此大概由於是論乃以

統治者所認可的儒家倫理道德為前提，故即使統治者如何不悅，亦無法名正

言順地加以否定和打壓。所以，到了乾隆初年，上距明亡已接近一個世紀，

當明、清鼎革話題在現實生活中已不再那麼敏感時，民間要求平反南明忠臣

的聲音便更趨強烈。全祖望筆下的張煌言墓誌銘和年譜，亦是在這種氣氛下

完成。 

全祖望是清代雍、乾時期卓然成家的「東南史學大師」。他畢生致力於蒐

集南明忠臣義士的抗清事蹟，「於東南文獻及勝國遺事尤加意焉」。
89 
歷來研

究南明史的學者，多推許他在保存浙東明季文獻上的貢獻，認為後世治南明

史者多受其影響。90 考全氏家族與南明抗清頗有淵源。祖望的族祖輩，於「甲

申國變」之後，曾加入浙江明室世臣所組織的「棄繻社」，立誓「不仕異

姓」。
91 
曾祖父全大程嘗效力於魯王朱以海旄下，積極參與抗清。

92 
族祖全美

閑（?-1663），亦因浙東援魯事泄受到牽連，被執後暴卒獄中。93 
此外，族祖

全美樟更與張煌言為莫逆之交，次子復娶張氏女兒為妻。張女也就是後來全

------------------------------------------ 
89  清．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外編〉，卷 30〈乙卯劄記〉，

頁 382c。 

90  蔣天樞，《全謝山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1932）），〈序〉，頁 1。 

91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冊，卷 8〈族祖葦翁先生墓志〉，

頁 895。 

92  全祖望，《續甬上耆舊詩》（四明文獻社校本，戊午（1918）刻本），卷 24〈先太常公

大程傳〉，葉 1a。 

93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卷 8〈族祖葦翁先生墓志〉，頁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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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口中所說的族母張孺人（1643-1723）。94 
據全祖望所說： 

張督師蒼水（煌言）為諸生，放誕不羈，呼盧狂聚，窮晝極暮，自父兄以

至師友皆拒之。獨先生（美樟）一見曰：「斯異人也！」乃盡賣負郭田三

百金為償其負，而勸以折節改行。督師於儕輩不肯受一語，惟見先生稍歛

其芒角。以女妻先生仲子。
95 

由於長期受到族中長輩的熏陶，
96 
全氏在年輕時已對明季遺聞產生了濃厚的

興趣，而他對張煌言史蹟的關注，亦始於早年受族母的影響。
97 
其後，他更

著力於對張氏的表彰，特意「考公（張煌言）集中諸事跡，合之野史所紀，

并得之族母所傳者」，
98 
於乾隆八年（1743），即「甲申國變」百周年的前一

年，為之撰寫了一篇神道碑，也就是今存為人熟知的〈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

林院侍講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
99 
此外，在編訂張煌言遺集之時，為方便讀

者，他復利用多年來蒐集得到的各種相關資料，「為作《詩話》二卷，《年譜》

一卷，以詳其集中贈答之人與其事云。」
100 
現時附於《張集》之《全譜》雖

經後人點竄，已失其原貌，
101 
但全氏在蒐羅譜主的遺聞軼事、保存其遺世詩

------------------------------------------ 
94  張孺人生平簡傳，參拙作，〈全祖望族母張孺人考〉，收入拙著，《清代前期的政治認

同與歷史書寫》，頁 299-306。 

95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冊，卷 8〈穆翁全先生墓志〉，頁

894。 

96  全祖望曾不止一次提到他的祖父全吾騏（1629-1696）所遺明季見聞對他的影響。參

見氏著，《鮚埼亭集內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冊，卷 22〈尚書職方郎陳公墓碣

銘〉，頁 407；卷 27〈毛戶部傳〉，頁 506；《鮚埼亭集外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

中冊，卷 11〈李杲堂先生軼事狀〉，頁 944；卷 12〈李梅岑小傳〉，頁 975；卷 20〈余

生生借鑑樓記〉，頁 1123；卷 25〈耕石老人詩集序〉，頁 1225。 

97  蔣天樞《全謝山年譜》謂：「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原注：1720）……，族母張孺人自

黃巖展墓歸，先生（全祖望）從問晚明遺事。」（卷 1，頁 15）又，全氏自言，十八

歲那年（康熙六十一年，1722）為考訂煌言遺容，曾持像向張孺人垂詢。參見氏著，

《鮚埼亭集外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冊，卷 19〈張督師畫像記〉，頁 1112-1114。 

98  全祖望，〈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頁 198。 

99  蔣天樞，《全謝山年譜》，卷 3，頁 99。 

100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冊，卷 25〈張尚書集序〉，頁 1211；

《張蒼水全集》，〈附錄一．序跋〉，〈張尚書蒼水遺著序〉，頁 389。 

101 清．趙之謙，《張忠烈公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5，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

本），頁 1；蔣天樞，〈全謝山先生著述考〉，《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7.1(193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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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方面的成績卻是有目共睹的，其有功於後世對張氏的研究亦不容否認。 

然而，若從一個較為宏觀的度角來看，全祖望對張煌言等南明忠臣事蹟

的研究，其重要性則似乎更在於為如何界定「忠臣」，提出了簡單而明確的定

義。雖說「謝山（全祖望）述明季事，多本梨洲」，
102 
但在敘事角度上，他

卻並沒有採納黃氏的遺民立場，而是純粹以清朝人身分言明朝舊事。
103 
全氏

一向重視歷史的「教化」作用，亦提倡把儒家的倫理道德原則，貫徹到歷史

書寫之中。他那套以儒家「君君臣臣」為前提，從道德出發的史觀，無疑為

重構屬於他們那個時代的南明史，以及清代士人表彰南明忠臣，提供了極其

重要的理論依據。對於全氏來說，歷史最大的價值，正在於它的教化功能，

此蓋因為「為孝子，為忠臣，家國情事，俱當於古人中求之。」
104 
而人倫關

係和社會秩序，莫不建基於此。用他自己的話說： 

不知君臣、父子、夫婦之義，亦安能知朋友之義。……君臣之義正焉，父

子、夫婦之義正焉，即朋友之義，亦於此正焉。
105 

在全祖望的眼中，古往今來，故國忠臣在易代期間之所以誓死堅持與新

朝抗爭，其原因不外乎是「一姓之忠」。他曾經說過： 

真人出而天下同，偏安下國，不得不聽命者，勢也。而士各為其主，耿耿

焉欲為吾君保宗社之思，皇天后土，實鑑臨之，雖興王不得而強也，故論

者比之夸父之逐日。
106 

這番說話雖然是針對五代（907-960）胡毅和劉韔二人「義不仕宋」，隱居浙

江遐追山而發，但卻足以概括他對所有改朝換代歷史的看法。全氏認為，基

於「君臣大義」，大臣在國亡之後，皆有義務為故國守節，否則就是不忠，而

------------------------------------------ 
102 柴德賡，〈《鮚埼亭集》謝三賓考〉，原載《輔仁學誌》12.1-2(1943.12)，今轉引自氏

著，《史學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101。 

103 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參看拙作，〈全祖望「素負民族氣節」平議〉，收入拙著，《清代

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頁 263-276。 

104 全祖望，《鮚埼亭集內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冊，卷 6〈明直隸寧國知府玉塵

錢公神道表〉，頁 138。 

105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冊，卷 20〈囊雲先生雲樹記〉，

頁 1120。 

106 全祖望，《鮚埼亭集內編》上冊，卷 23〈遐追山二廟碑〉，頁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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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忠義」者，並不局限於殉國者，舉「凡不仕二姓者，皆其人也。」
107 
只

要沒有身事二姓，國亡後退隱不出，仍堪稱前朝忠臣： 

豪傑之士，不過存一穴胸斷脰之念，以求不愧於君臣之大義而已，不然，

遠揚而去，又何不可? 而必以身殉之乎？
108 

至於新朝對抗命者的誅殺，也是迫於無奈，此乃在一統天下的過程中，「不得

不戮之以警多方」的結果。
109 
若事後持平而論，則亦不能因他們受誅身死而

否定其志節。是故，清人祭祀張煌言等前明梗命之臣，表彰他們的抗清事蹟，

情理上並未與本身效忠清室的立場有任何抵觸。此尤如元代大儒劉因

（1249-1293）之傷宋，「固非幸其亡，而亦非有意於存之，所謂置身事外而

言者也」。
110 
全祖望又深慶「聖朝大度如天」，「更幸熙朝之不諱」，

111 
方使浙

東一帶民間紀念張氏的活動，「至今七十餘年」仍代代相傳而不曾間斷，「每

逢春秋佳日，游人多以炙雞絮酒，酹公墓下者，吾鄉亦以公忌日祭之。」
112 

至於全祖望本人，自成年以來，除了離開家鄉的日子外，幾乎每年都會

參與地方上祭祀紀念張煌言的活動，而且不只一次前赴杭州親謁張氏墓園。
113 

據說，全氏族人祭祀張煌言，乃出於全吾騏的遺命。
114 
現存的《鮚埼亭詩集》

和《句餘土音》中，尚可見到全祖望有多首提及祭祀張氏活動的詩歌，它們

包括： 

------------------------------------------ 
107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冊，卷 42〈移明史館帖子五〉，

頁 1651。 

108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冊，卷 6〈明海溪汪參軍墓碣〉，

頁 844。 

109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冊，卷 25〈馮侍郎遺書序〉，頁

1215。 

110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冊，卷 33〈書劉文靖公渡江賦後〉，

頁 1419-1420。 

111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冊，卷 50〈祭蒼水張公文〉，頁

1841-1842。 

112 全祖望，〈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頁 195-196。 

113 蔣天樞，《全謝山年譜》，卷 1，頁 23-24；卷 3，頁 90。 

114 全祖望，《鮚埼亭詩集》，《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下冊，卷 2〈予約同人，每歲為蒼水

先生設祭，今年將有渡江之行，先期舉之〉，頁 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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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約同人每歲為蒼水先生設祭，今年將有渡江之行，先期舉之〉；
115 

〈戊辰元夕，芍庭以其世父忠介公生辰，為蒼水先生設祭，即用蒼水琅江

殯宮韻〉；
116 

〈蒼水先生墓道漸湮，道士吳乾陽謀修復之，和鈍軒韻〉；
117 

〈七夕，鈍軒集同人祭蒼翁於隱學山房〉；
118 

〈長至日展蒼公墓，同江聲，用離合格〉；
119 

〈逸田以人日祭蒼翁，得三絕句〉；
120 

以及 
〈重九前二日張尚書（煌言）忌辰設祭，因附薤露詞後〉。

121  

參與其事者，多為浙東名士或忠良之後，如萬經（1659-1741）、陳汝登、

錢中盛等人。
122 
通過這些祭祀和紀念活動，張煌言的儒家忠臣形象一再得到

強化，並漸漸成為清代前期浙東士人的集體記憶和社會記憶（ social 

memory）。123 

------------------------------------------ 
115 全祖望，《鮚埼亭詩集》，《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下冊，卷 2，頁 2070；《張蒼水全集》，

〈附錄一．題詠．詩詞〉，頁 348-349。 

116 全祖望，《鮚埼亭詩集》，《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下冊，卷 7，頁 2216-2217；《張蒼水

全集》，〈附錄一．題詠．詩詞〉，頁 350。 

117 全祖望，《鮚埼亭詩集》，《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下冊，卷 7，頁 2225-2226；《張蒼水

全集》，〈附錄一．題詠．詩詞〉，頁 349。 

118 全祖望，《鮚埼亭詩集》，《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下冊，卷 9，頁 2266；《張蒼水全集》，

〈附錄一．題詠．詩詞〉，頁 350-351。 

119 全祖望，《鮚埼亭詩集》，《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下冊，卷 9，頁 2276-2277；《張蒼水

全集》，〈附錄一．題詠．詩詞〉，頁 349-350。 

120 全祖望，《鮚埼亭詩集》，《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下冊，卷 9，頁 2278-2279；《張蒼水

全集》，〈附錄一．題詠．詩詞〉，頁 350。 

121 全祖望，《句餘土音》，《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下冊，卷下，頁 2460；《張蒼水全集》，

〈附錄一．題詠．詩詞〉，頁 347。《張蒼水全集》題作〈重九前二日張尚書忌辰設祭〉。 

122 全祖望謂：「公（萬言）雖布衣蔬食，而見義必為，未嘗少衰，蒼水張公（煌言）墓

道將圮，公竭力修之。蒼水公，固充宗（萬斯大）先生所葬。公于上巳重九，必為設

祭，此其繼志之學也。」氏著，《續耆舊》（《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683 冊），卷 119
〈證人講社門生之二〉，葉 2a（頁 71）；清．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下冊（長沙：

岳麓書社，1991），卷 32〈萬充宗先生事略．子經．猶子言〉，頁 909。 

123 記憶和歷史書寫之間的關係已越來越受史學研究者的重視。近代有關這方面的研究頗

受社會學的影響。法國社會學家哈瓦斯最先提出「集體記憶」的概念，認為不同的社

會群體，會在特定的社會框架下建構屬於他們的「集體記憶」，用以凝聚群體的成員。

參見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其後，英國社會人類學者康納頓（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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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面所見，我們可以概括地說，自從張煌言遭清廷處決之後，在繼

後的一百年裡，社會上有關其人其事的敘述，經歷過好幾次值得注意的轉變。

在開始的時候，由於新政府一直把地方上的抗清活動定性為「叛亂」，又多番

稱張氏為「逆渠」、「逆寇」、「海逆」或「賊渠」，
124 
故社會上皆諱言其事，

即使文獻中稍有談及，亦礙於政治禁忌而特意隱去他的姓名。
125 
因此，在張

氏身後的一段頗長時間裡，他的事蹟鮮有能夠公開傳播的機會，而僅可以在

其朋友之間，或一些關注南明史事的士人圈子中暗地裡流傳。這種諱莫如深

的情況，大抵維持到乾隆初年，清政府的統治已完全鞏固之後才漸見寬解。

伴隨著政治氣氛的緩和，浙東等地方上紀念張氏的祭祀或展墓等活動亦轉趨

公開化，不再如昔日那樣為人們所顧忌。
126 

------------------------------------------ 
Connerton）又據此而提出了「社會記憶」的理論，認為社會記憶乃多元價值觀在長

時段博弈的結果，它會通過紀念儀式和身體實踐反復操演而在社會中代代相傳。然

而，作為一種集體創造，社會記憶在形成之後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反之，它會不斷地

重構，而在其重構的過程中，更會按著時代的需要，剔除不合時宜的內容，並注入新

的時代價值。參看 Paul Connerton,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24 馬齊等，《聖祖仁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4 冊，卷 11「康熙三年二月癸卯」條，頁

172；卷 12「康熙三年閏六月壬戌」條，頁 188；卷 13「康熙三年八月甲戌」條，

頁 196；「康熙三年十月戊辰」條，頁 199。 

125 用王汎森的說法，這無疑是清代「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下的「自我壓抑」現象。參見

氏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

第 8 章〈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頁 395-502。 

126 當然，必須指出的是，部分怕事者即使在乾隆編纂《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為南明

忠臣平反後，對涉及張煌言之事仍保存戒心。據鄞人童槐（1773-1857）所記，乾隆

末年，其宗老於會祀張氏後語客曰：「往年但剪紙為神主，今乃有人出公獄中像瞻拜」，

「客色駭，連詰像藏誰氏，蓋一發難將立禍者。宗老笑斥之，喻以朝廷曠典，方專諡

公曰『忠烈』矣，乃逡巡避去。」此外，又「有書傭受富人僱，為繕公《奇零草》，

并代覓工繪像卷首者，忽相約獻之官，欲以違悖制富人，良久方解。是時錫諡蓋已十

載餘，猶尚如此。」參見童槐，〈題張忠烈公遺像〉，見《張蒼水全集》，〈附錄．題詠〉，

頁 371。畫像之事，固可視之為怕事者的過慮，但繕書之事，則不無與乾隆朝一方面

表彰南明忠臣，另一方面又禁制他們的反清言論流傳有關。關於此點，參看拙作，〈《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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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張氏生平事蹟得以在清代社會話語中「解禁」，與清初漢族士

子不斷為南明史去政治化的努力有莫大的關係。
127 
觀乎早期的張氏傳記，主

要皆出自遺民之手。這種採取遺民敘事角度的傳記，背後往往帶有濃厚的反

清立場和思明意識。不過，隨著入清後經濟和社會秩序的逐步恢復，不少明

遺民的反清情緒已開始消退，
128 
而那些入清後才成年，又或在清朝建立之後

才入仕的漢人，他們的政治立場更與明遺民的取向南轅北轍，不能毫無區分

地混為一談。
129 
若說當中有任何共通點，則應是在理學的忠君思想影響之

下，兩者對忠君的看法則似乎並無二致，
130 
問題只是各自所忠的對象卻並不

相同而已。職是之故，「忠君」便順理成章地成了清初漢族士子和明遺民在解

讀張煌言等明季忠臣抗清行為的共識，也為仕清的漢族士大夫在替南明忠臣

向政府爭取平反時，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 

必須指出，現存的南明史基本資料，不少是來自當事人的憶述，但這些

記憶並不應視作是單純的過去之再現（re-presentation）。因為當事人對過往的

記憶，無可避免地是有選擇和籂選的，而整個敘事的結構和調子，也必然會

------------------------------------------ 
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與乾隆對南明殉國者的表彰〉，《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

寫》，頁 183-219。 

127 有關的情況，參看拙作，〈從「為故國存信史」到「為萬世植綱常」：清初的南明史書

寫〉，《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頁 105-148。 

128 王思治、劉鳳雲，〈論清初「遺民」反清態度的轉變〉，頁 128-137；周學軍，〈明清

江南儒士群體的歷史變動〉，《歷史研究》1993.1(1993.2): 75-87；李瑄，〈清初五十

年間明遺民群體之嬗變〉，《漢學研究》23.1(2005.6): 291-324。 

129 這種將清人表彰明季忠臣與明遺民反清思想混為一談的典型例子，以清末以來對全祖

望的評價最為受人注意。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參看拙作，〈全祖望「素負民族氣節」

平議〉，《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頁 263-276。 

130 麥穆倫（Ian McMorran）認為，中國傳統中有兩種忠君觀想，一種是絕對主義的忠君，

而另一派則是相對主義的忠君。雖然明末黃宗羲等人批判專制政治的言論，對忠君採

取了一種相對主義的解讀，但現實生活中，社會上對臣子的絕對忠君要求卻一直影響

不衰。參看 Ian McMorran, “A Note on Loyalty in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 à Monsieur Jacques Gernet, Études chinoises 13.1-2 
(1994): 47-64；麥穆倫著，程薇譯，〈明清鼎革之際忠君考〉，龍巴爾（Denys 

Lombard）、李學勤主編，《法國漢學》第 1 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6），頁

46-56。並參 Peter Bol, 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pp. 12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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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作者對事件的主觀認知和感受所影響。
131 
換言之，對於同一件史事，不

同背景、不同經歷和不同立場的人，都可以各自有其認識，而他們筆下的敘

述，也因此而可以非常不同。同樣地，後來的讀史者在閱讀前人遺留下來的

文字時，也會根據他們的時代觀點，重新詮釋該等史事，並重構相關的歷史，

賦予它當代的意義。由此而言，如果說黃宗羲和查繼佐等遺民的張煌言碑銘

和傳記代表了「明人」的觀點，則邵廷采、徐秉義和溫睿臨等士人筆下的張

傳，所採的則無疑是「清人」的角度。儘管他們所取資料和所述事蹟大同小

異，但明遺民側重的是傳主的「抗清」，而清人則強調其「盡忠」。 

再進一步分析，邵、徐、溫等清初漢士的南明忠臣傳記，與生活於盛清

時期全祖望的同類作品亦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清初漢族士子談及張煌言等人

的事蹟，雖極力將之「非政治化」，但對南明正統尚存若干情結，故每言其事，

仍似未能擺脫情感上的矛盾，充分凸顯了明、清易代之際的時代烙印。及至

全祖望，這種複雜而矛盾的認同情結才正式告終，而全氏亦可以理直氣壯地

以清人的身分，表彰張氏的抗清事蹟。 

過往，不少史學家傾向把清人對張煌言等抗清明臣的表彰，看成是明遺

民反清情緒的延續。
132 
然考諸史實，這種解讀似乎並不合乎實情。持平而論，

絕大部分清人對明季忠臣的表彰，並不隱含任何對清政府統治合法性

（legitimacy）的質疑或挑戰。相反地說，這更可以看成是漢族士人認同清代

統治的標誌。不要忘記，他們向清政府提出平反的要求，無疑是已確認了滿

洲統治者作為儒家倫理仲裁人的身分，認同了清廷在延續儒家文化上的權威

地位。 

------------------------------------------ 
131 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可參看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132 例如，對於表彰張煌言不遺餘力的全祖望，民初以來，有一段頗長的時間都被看成是

「素負民族氣節」的史家，不少學者更將他的南明人物傳與清初遺民史家的相提並論。

惟其後史學界亦漸漸質疑這種觀點，認為兩者須予以嚴格區分。有關討論，參看拙作，

〈全祖望「素負民族氣節」說平議〉，《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頁 26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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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 Memory under Political Repression: 

Circulation of the Deeds of Zhang Huangyan  

in the Early Qing 

Chan Wing Ming 

Abstract 

When the anti-Qing resistance movement eventually failed, the well- 

known Southern Ming loyalist scholar-general Zhang Huangyan 張煌言 

chose to hide in seclusion on an island off the coast of Zhejiang. In 1644 he 

was unfortunately captured and soon after executed due to his repeated refusal 

to surrender. After Zhang’s death, the circulation of his own writings and 

accounts written by his friends in Ming loyalist circles nevertheless ensured 

that his heroic deeds were transmitted to posterity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memory. In the hundred years following Zhang’s death, these stories 

passed from secrecy into open discussion, with different groups in society each 

offering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s. From the hearsay of a “Mr. Wang” of 

eastern Zhejiang and the memory of an isolated official among Ming 

adherents, to the “diehard” of the fallen dynasty in the works of early Qing 

scholars, Zhang’s subtly changing image provides a valuable reference point 

for exploring early Qing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many historians 

tended to consider Qing scholars’ admiration of Zhang a continuation of the 

anti-Qing sentiment shared by remnant Ming loyalists. This assertion seems 

problematic, as their praise of Zhang neither questioned nor challeng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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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timacy of Qing rule. On the contrary, their request for a government 

reevaluation of Southern Ming figures is an unmistakable acknowledgement of 

the cultural hegemony of the Manchu authorities in their times. 

 

Keywords: Zhang Huangyan 張 煌 言 , Ming-Qing dynastic transition, 

collective memory, Huang Zongxi 黃宗羲, Quan Zuwang 全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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